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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5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4〕151号）（以下简称“《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决定书》的内容 

“当事人: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朗科技)，住所:天津

市红桥区湘潭道 1号。 

依据 2005年修订、201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和 2019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我会对卓朗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

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对于其他当事人，我会将另行依法处理。 

经查明，卓朗科技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卓朗科技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2019 年至 2023 年，卓朗科技子公司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卓朗发展）虚构服务器、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销售业务，虚增收入和利润。 

（一）服务器业务 

卓朗发展及其子公司将虚假采购的服务器直接或经客户销售给关联公司。上

述交易货物无真实来源，销售过程无实际货物流转，且销售回款来自关联公司，

最终主要来自卓朗发展，形成资金闭环。该业务无商业实质。 

（二）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业务 

卓朗发展将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虚假销售给客户，并同时安排客户将上述产

品销售给关联公司。上述交易各业务环节的购销合同和签收单主要内容由卓朗发

展确定，软件及服务未真实交付验收和使用，且销售回款来自关联公司，最终主



要来自卓朗发展，形成资金闭环。该业务无商业实质。 

上述虚假销售业务导致卓朗科技 2019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分别虚增营业

收入 24,915.28 万元、48,912.89 万元、33,861.50 万元、65,612.78 万元、

8,225.45万元，占各期对外披露营业收入的 21.05%、45.19%、41.60%、72.46%、

13.22%；分别虚增利润总额 24,915.28万元、30,989.93万元、33,861.50 万元、

35,713.19 万元、8,225.45 万元，占各期对外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33.81%、

7.68%、41.26%、86.08%、50.27%。 

二、卓朗科技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 

2019 年 9月 19 日，卓朗科技子公司天津恒泰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恒泰汇金）与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支行（以下简称天津农商

行）签订抵押合同，约定恒泰汇金以名下 27 台涡轮风扇发动机为天津农商行对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的债权（包括 7.02 亿元本金及利息等费用）提供担保。抵

押物认定价值为 4.91 亿元，占 2019 年、2020 年年末卓朗科技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比例为 71.89%、14.82%。卓朗科技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项、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

规定，对上述达到披露标准的对外担保事项予以及时披露，也未按照《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

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在 2019 年至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对外担保情况，导致卓朗科技 2019年至 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

重大遗漏。 

上述违法事实，有卓朗科技公告、账务资料、合同文件、银行资料、当事人

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一是卓朗科技披露的 2019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

款所述情形；二是卓朗科技未及时披露对外担保，且披露的 2019年至 2020年年

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违反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

二项和《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

十三条第一款和《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会决定：对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

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本次《决定书》先行对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于其他相关责任人，中国

证监会将另行依法处理。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收到的《决定书》认定情况，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依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5.7条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4年 12月 26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网站及报刊披露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26日 

 


